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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系 幼兒器樂 課程大綱 

 

課程年度：108 學年第一學期 

開課單位：幼兒教育學系 

授課教師：郭姿均（suzannekkimo@gmail.com） 

中文課程名稱：幼兒器樂 

修別：□必修課程■選修課程□通識課程□教育學程  

學分數：2 

每週上課時數：2 小時 

先修科目：■無  □有：  

*本課程請「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」及「不得非法影印」。 

 

本課程核心能力與教學方法之關連性(請勾選):  

系所核心能力 口述 
教師

示範 

實作 小組

討論 

參觀

訪問 

專家

演講 

影片 其他 

1.理解兒童專業知能 V V V V   V  

2.幼兒教育專業知能 V V V V   V  

3.幼兒教育實務運用能力 V V V V V V V  

4.幼教教學創新與反思能力 V V V V     

5.媒介識讀       V  

6.媒材實務運用與執行能力   V    V  

7.兒童福利服務專業知能         

8.兒童福利服務資源整合與

實踐能力 
 

       

 

一、課程簡介 

    本課程為幼兒教育系學生，學習適合幼兒階段的樂器相關知能與操作。透過

本課程，希望學生瞭解基本樂器學、配器學之概念，及樂器演奏相關知能（如：

基礎樂理、和聲、樂器演奏技巧），進而透過實際樂器演奏技巧的學習，培養能

在幼兒園教學中，擔任伴奏或樂器合奏的能力。 

本課程為學年課，課程內容主要分為三個部分，第一部分為基本樂器學理

論，包括樂器的分類法、演奏法、配器法…等相關理論。第二部分為樂器演奏技

巧學習，包括各類樂器的實際演奏法（烏克麗麗、打擊樂器、自製樂器…等）。

第三部分為實際教學應用，包括樂器合奏設計及實際展演的能力。 

 

二、課程目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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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能瞭解基礎樂器學、配器學的相關理論與知能。 

(二) 能瞭解基礎樂理、和聲伴奏的相關理論，應用於樂器演奏實務。 

(三) 能演奏彈撥樂器（烏克麗麗、吉他）、打擊樂器（固定音高、不固定音高）、

自製樂器。 

(四) 能獨奏及與合奏。 

(五) 能設計適於幼兒園合奏曲目。 

 

三、課程進度或主題（視教學狀況彈性調整） 

周次 日期 課程主題 課程說明 備註 

1 09/12 課程說明 1. 本學期上課內容說明 

2. 本學作業評量說明 

3. 上課要求說明 

 

個人作業 1：自我介紹（9/19） 

加退選 

2 09/19 樂器學 1. 樂器分類介紹 

2. 各類樂器介紹與音樂欣賞 

3. 樂器配置說明 

4. 基礎樂理 

 

個人評量 1：樂器學與基礎樂理筆試

（10/17） 

 

3 09/26  

4 10/03  

5 10/10 

(停課) 

國慶日停

課 

6 10/17 打擊樂器 1. 打擊樂器操作 

2. 認識奧福教學法與奧福樂器 

3. 圖像記譜法介紹 

 

個人作業 2：打擊樂器分類報告

（10/24） 

小組評量 1：打擊樂器合奏（11/07） 

個人評量 2：節奏練習與樂器操作

（11/07） 

 

7 10/24  

8 10/31  

9 11/07 期中考週 

10 11/14 撥弦樂器～

烏克麗麗 

1. 認識烏克麗麗 

2. 烏克麗麗彈奏 

3. 認識和弦名稱 

個人評量 3：烏克麗麗自彈自唱

（12/12） 

需自備烏

克麗麗 

11 11/21  

12 11/28  

13 12/05  

14 12/1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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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12/19 期末音樂會

彩排 1 

1. 分組排練 

2. 音樂會宣傳相關事宜 

 

16 12/26 期末音樂會

彩排 2 

 

17 01/02 期末音樂會 小組評量 2：曲目自選（01/02） 

小組評量 3：音樂會行政分工

（01/02） 

 

18 01/09 期末音樂會  期末考週 

＊說明：作業繳交與評量日期，會視上課狀況而調整 

 

四、教材或參考書目 

自編教材 

 

五、課程要求或評量方式:  

(一)學習評量方式為下列何者(請至少勾選三項)： 

編號 評量方式 內容 勾選 

1. 紙筆評量 平時小考、期中考、期末考等 V 

2. 紙筆作業評定 各種作業、各種練習等 V 

3. 
專題報告評量 

蒐集資料、問題分析、組織、綜合整理及溝通

報告等 

V 

4. 檔案評量 蒐集製作學習歷程與結果等資料製成檔案等 V 

5. 實作評量與野外

實察 
以操作、實驗、設計製作、實境問題解決等 

V 

6. 
作品評定 

對學生完成作品，依標準或參照作品進行評分

評審等 

V 

7. 見習參訪與實習

評量 

至各單位之實習表現、成果展、或參訪心得報

告等 

V 

8. 志工服務與參與

研習評量 
參加志工服務或參加研習活動等 

 

9. 會考及檢定評量 各類會考或檢定等  

10. 
畢業展演評量 

英語教學或藝術類學門畢業評量等（通識免

填） 

 

11. 畢業論文評量 學生獨自或合力完成畢業論文等（通識免填）  

12. 其他 參與度、出席情形、分組與合作學習等 V 

 

(二) 評量方式與比例 

1. 個人部分 50%： 

（1）、 個人作業 1 自我介紹 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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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請同學下載自我介紹表格，並依指定格式上傳至作業區 

l 繳交日期：電子檔，網路繳交，9 月 19 日 

（2）、 個人作業 2 打擊樂器分類報告 10% 

l 請同學下載樂器分類表格，填寫完成後，於指定日期繳交給老

師。 

l 繳交日期：紙本，上課繳交 10 月 24 日 

（3）、 個人評量 1 樂器學筆試 10% 

（4）、 個人評量 2 節奏練習與樂器操作 10% 

（5）、 個人評量 3 烏克麗麗自彈自唱 15% 

2. 小組部分 40%： 

（1）、 小組評量 1 打擊樂合奏 10% 

（2）、 小組評量 2：曲目自選 20% 

（3）、 小組評量 3：音樂會行政分工 10% 

3. 課堂出席與討論 10% 

l 請假一次扣 5 分。 

l 曠課（未事前請假）一次扣 10 分。 

 

六、上課要求 

1. 準時進教室，請假（除病假，但要補請）請事先告知教師（請寄

suzannekkimo@gmail.com 信箱。老師收到信一定會回覆）。 

2. 除非教師允許，上課中禁止使用手機或其他 3Ｃ產品。 

3. 上課教室禁止飲食 

4. 不能干擾上課進行（如：課堂中與同學聊天、任意進出教室…等） 

 

七、《其他要求》 

本系 101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班級規範如下，可由授課教師視課程

需要權宜調整，並請同學確實遵守。 

1. 上課不可用手機，大學部非經老師同意不可用電腦。 

2. 上學不可穿拖鞋。 

3. 上課不可飲食。 

4. 上課不可睡覺。 

5. 上課時間不得隨意進出教室。 

6. 到機構參訪、見習或實習，應注意衣著得體。 

7. 實習課程屬於準職業教育，學生在機構參觀和實習必須符合職場專業規範。如

學生嚴重違反職場專業規範，該課程應不予通過。 

如有違反以上 1-6 點規範，由授課教師依情節輕重，列入評量考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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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值日生輪值工作（課堂中討論） 

1. 上課前 10 分鐘至系辦借鑰匙、打開電腦。 

2. 上課結束後打掃教室，並檢查冷氣、窗戶是否有關 


